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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年的安置服務（placement services）是社區化處遇（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的方式之一，所謂「安置服務」是指一個個體經由安排至社區內接

受照顧及各種輔導服務。我國近年來陸續立法通過或修訂的青少年法令，如「兒

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及「少年事件處理法」，可以觀察到國內對於青少年

的福利服務的規劃，均以「有特定需求的少年」做為服務標的人口，以「照顧及

保護」形成服務的主軸理念。「有特定需求的青少年」泛指的是失學、失依、受

虐、受性侵害、從事性交易及行為偏差的青少年，「照顧及保護服務」則強調保

護網路的建立及安置服務的提供。安置服務主要是提供住所及居住者所需的各項

生活服務，在社區處遇方案的發展下，也被用來安置不幸少年或行為偏差的青少

年，特別是提供給家庭失依及逃家少年，作為預防或矯治其行為的一種服務方

案，因此這類服務方案兼具社會控制的功能，有矯治及處遇的性質。自少年福利

法、兒童福利法及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訂頒後，對於兒童及青少年之照顧

與保護逐漸形成，然就嚴重行為偏差，適應困難或依法保護之對象等等有其學習

上、生活適應上的問題，直接輔導其返回一般學校就讀會發生不適應性，為協助

其順利就學，需有中途學校以提供其調適機會，俾便返回主流學校繼續就學，故

由教育單位規劃多元模式順應不同需求的青少年學習，並提供彈性師資、課程，

以銜接基礎教育。再由社會福利機構支援住宿服務，提供安置保護、輔導等服務，

透過社政與教育單位共同合作，協調溝通，以達到青少年保護、照顧、教育與輔

導之責任。 

關鍵字：安置服務（placement services）、社區化處遇（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

中途學校（Half-way School）、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庇護之家（shelte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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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青少年的安置服務的理念 

青少年的安置服務（placement services）是社區化處遇（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的方式之一，『社區處遇』的概念緣起於 1970 年代初期，美國少年犯

罪矯治機構為因應行為偏差青少年被裁定安置於監禁式機構（institutions）內的

不良影響，而興起『去機構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之處遇思潮。當時倡議所

謂的「處遇權」（right to treatment），認為少年司法體系應以『矯治』替代『懲罰』，

強調進入此體系內的非行少年，也應有權利得到公平及人性的對待。在這種觀點

下，監禁少年的機構必須提供輔導、教育、生活及醫療等服務方案，導致監禁機

構式處遇的經營成本增加，因此紛紛以社區化處遇方式來協助犯罪少年（Siegel & 

Senna, 1997: 601）。1960 年代末期及 1970 年代初期，青少年犯罪社區處遇一直為

社會所支持，『青少年犯罪防治計畫，若無社區參與，它是殘缺不完整的』已成

為犯罪學者的共識，當時認為這是比少年觀護所（detention home）少年監獄

（juvenile prisons）等監禁的機構性處遇方式，較為人道、經濟，更具少年犯罪行

為的矯治效果。 

社區化處遇乃是基於復健哲學的觀點而設，主要是為使行為偏差青少年仍生

活在一般社區環境中，接受各類輔導服務，不致與社會脫節，並能顧及青少年社

會心理需求。在此理念下，各類社區處遇方案迅速發展，包括了以改變整體社區

環境的社區行動方案（community action program）、犯罪區域預防方案（crime area 

prevention program）、社區監督方案（community tracking program）、派遣工作員方

案（detached worker program）；再如為家庭以外的社區式處遇的青少年安置服務

包括：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少年之家（group home）、庇護之家（shelter home）、

寄養家庭方案（foster home care）及居住照顧式的方案（residential care program）

等（趙雍生，1997：379-381）。這一類的方案都是開放式的設置在社區中，青少

年可以保持與外界社區的聯繫。這種少年犯罪社區處遇是犯罪矯治制度變革的影

響，自 1990 年代早期，少年犯罪的社區處遇所賦予新的任務確定為：從過去社

區處遇是經濟上節省的功能趨向於制度的擴展目標，新的任務包含更多元的主題

如：1.深度輔導監督（Intensive Supervision），是為防衛社會而針對高危險群的少

年犯罪者，返回社會的必要手段；2.對濫用藥物少年，要給予較多的注意，尤其

曾有再犯紀錄者；3. 加重少年犯的賠償計畫，由法院發佈工作命令，將少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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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收入得以賠償受害者；4.強調社區處遇的工作效率與成效的評估；5.開放由

私人經營社區處遇的走向。（周震歐，1998：42） 

我國近年來陸續立法通過或修訂的青少年法令，如「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

條例」及「少年事件處理法」，可以觀察到國內對於青少年的福利服務的規劃，

均以「有特定需求的少年」做為服務標的人口，以「照顧及保護」形成服務的主

軸理念。「有特定需求的青少年」泛指的是失學、失依、受虐、受性侵害、從事

性交易及行為偏差的青少年，「照顧及保護服務」則強調保護網路的建立及安置

服務的提供。（王順民，1998）根據研究文獻所謂「安置服務」是指一個個體經

由安排至社區內接受照顧及各種輔導服務。此類服務又可分為兩類，一為居住式

（residential treatment），另一為非居住式（nonresidential treatment）。居住式的方案

又可分為四種：1.團體之家（group homes），包括住宿學校型式或是公寓式的住

所，由專業人員管理；2.寄養家庭（foster homes），指寄宿在一般寄養家庭中；3.

家庭式少年之家（family group homes），指由一個家庭所運作管理方式的少年之

家，為合併前述團體之家及家庭式兩種之型式；4.莊園方案（rural program），指

由鄉下或郊區的農莊所提供的住宿式服務方案。（Siegel & Senna, 1997: 602）非居

住式方案則指少年可住在自己家中或任何一個短期居住之住所，接受社區提供各

種服務方案。包括四類：1.轉向服務（diversion services）；2.家庭留置（home 

detention）；3.獨立生活方案（independent program）；4.教育方案（education program）

等輔導服務方式。（Musick, 1995: 250-251） 

居住式的安置服務主要是提供住所及居住者所需的各項生活服務，在社區

處遇方案的發展下，也被用來安置不幸少年或行為偏差的青少年，特別是提供給

家庭失依及逃家少年，作為預防或矯治其行為的一種服務方案，因此這類服務方

案兼具社會控制的功能，有矯治及處遇的性質。以提供行為偏差的青少年居住式

的安置服務而言，犯罪防治司法者會將青少年安置於居住式的社區處遇方案是基

於兩大因素。第一是這些青少年的原生家庭未能克盡職責，甚或是造成少年行為

問題的導因；第二是有些青少年的問題或行為較嚴重，需要密集強化的監督輔

導，但又不適合以監禁方式處遇他們。因此許多接受安置服務的對象包括需要預

防或輔導方案的受虐或虞犯少年，以及需要接受矯治復健服務的犯罪少年。

（Musick,1995:251）雖然這兩類少年的問題類型、成因或處理方式會有差異，尚

待進一步探討。在此基於對安置服務的理念初步的認識，本文所探討的「安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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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即是指將青少年安置到居住式的社區處遇方案。 

 

貳、青少年相關法令所規定的安置對象及類型 

依據國外安置機構所安置的問題青少年，服務內容類型大致可區分為如

下：1.為虞犯少年所提供之團體之家（group home）2.為情緒困擾兒童青少年提

供之居住式治療中心（residential treatment center）3.為行為偏差青少年提供之訓

練學校（training school）4.為街頭遊蕩少年提供之暫時庇護所（shelter）5.為發

展遲緩青少年所提供之喘息照顧中心（respite care group home）6.為受虐兒童及

青少年提供之團體住所（group residence）。（Pecora, Whittaker, Maluccio, Barth, & 

Plotnick, 1992:405-406） 

近年來我國因青少年問題增多及保護權益觀念的興起，各項少年相關法令

也隨之修訂，同時也增加許多以家庭外安置作為處遇方法的措施。過去我國青少

年安置輔導主要是由司法體系所提供，多屬於懲罰性的機構如少年監獄、少年觀

護所及少年輔育院來進行少年犯罪之矯治及預防。其後雖然在社區處遇思潮下也

成立少年之家，但仍以更生保護為主，收容離開監禁機構後無家可歸之少年，使

他們免於再犯。此外雖然也有民間團體為逃家或受虐、失依少年提供短期住宿式

安置、心理輔導服務或休閒服務，但受限於資源不足，也未能顯著發展。（周震

歐，1995）根據我國青少年福利領域中主要的法令依據「少年福利法」、「兒童及

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及「少年事件處理法」，這三大法規中所明定需要接受安

置服務的對象及安置類型的分析，主要是以家庭式及機構式安置兩大類為主。家

庭式的安置主要是以寄養家庭作為主要的服務模式，機構式安置則可分為三種類

型，第一類是育幼院兼少年保護機構，此類型是以收容家庭失依的兒童、青少年

為主，但隨著法令及社會環境變遷，近來收容對象也擴及包含了受虐的兒童及青

少年。第二類是民間少年保護教養機構，即一般所稱的中途之家，安置對象又分

為兩種，一種是以安置不幸少女為主，如：雛妓、受虐、受押賣者；另一種則以

安置有偏差行為的少年，如：逃學、逃家、不服管教、虞犯少年為主。第三類為

公立收容教養機構，如：台北廣慈博愛院、雲林婦女習藝所、少年之家，此類機

構則以法令所規定的多種不幸少年及違法少年為主要收容對象。（萬育維、顧美

俐等，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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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實務面而言，安置服務從處理的青少年對象及服務類型兩個面向來區

分，在青少年的問題行為類型上，學者曾華源（1991）曾對需要庇護照顧青少年

的問題類別，而建議不同的服務內容與所需介入的專業工作團隊。而根據研究調

查，台灣地區實際所服務的不幸少年包括遭受虐者（含遺棄、疏忽）、失依者（如：

家庭變故致父母無力照顧者）、行為偏差（如：逃學逃家、行為叛逆）、受司法處

份者（如：保護管束者）、性侵害者（含未婚生子、受強暴亂倫或從事性交易）

（陳宇嘉、周震歐，1994）。若將這些所服務的對象與國外的安置對象的比較，

除了尚未考慮到發展遲緩青少年的安置服務外，其餘如為虞犯少年所提供之團體

之家（group home），為行為偏差青少年提供之訓練學校（training school），為街

頭遊蕩少年提供之暫時庇護所（shelter），為受虐兒童及青少年提供之團體住所

（group residence）等等安置之青少年問題類型可說是大致雷同了。 

至於在安置服務所提供的服務內容面向上，國外安置性機構多半是結合其

社區相關機構，形成服務網路，並透過個案管理提供多元服務方案，如：醫療、

法律、心理治療及復健、家庭治療、職業訓練、就業服務、公共救助等，而非僅

由安置機構單獨提供服務。（曾華源、郭靜晃，1999，264-268）反觀我國安置機

構所提供之服務內容，主要仍以生活照顧為核心，其它方案則包括：就學輔導、

課業輔導、就業訓練、休閒活動，部分少數機構因機構宗旨而提供有關宗教、心

理或性教育等基本的輔導工作。（曾華源、郭靜晃，1999，269-272） 

綜上所述，我國青少年相關法令對於安置服務的論點，以「少年事件處理

法」而言，雖強調是以保護少年的出發點進行修法，實質上是強調少年在司法程

序上之權益保護，而在少年偏差行為的矯治輔導處遇層面上，則以倡議性的轉向

觀點，進行實質上的社區轉介工作。所以雖然保護處分中，增加轉介少年至適當

福利機構安置教養，然而此種轉向的安置服務，仍純粹由司法單位為主體來思

考，加上對福利體系不了解，也未能協調福利機構共同設計可行方案。因此此法

所規範的安置服務本質上仍是偏向消極處遇理念，以司法取向採用社會控制手

法，防制青少年的偏差行為。（郭靜晃、黃志成、劉秀娟、胡中宜，1998） 

其實長久以來雖然受到轉向服務、社區處遇思潮的影響，嚴格而言我國青

少年的服務工作體系仍未臻健全，甚至有兩極化的現象，一端是司法體系，另一

端是社會福利體系，兩個體系各自為政，因此形成兩極化發展的形勢，對於青少

年不是被視為犯罪少年送入司法體系接受法律制裁，便是視為正常少年給予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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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福利服務，對於社區式處遇我們對於偏差少年尚未發展出適當的方案來因

應，換言之，對少年只做了監禁是處遇或預防性的服務，真正具有復健功能的服

務方案，尚待真正落實推展，少年司法與少年福利體系兩者如能相輔相成，乃是

少年偏差矯治工作的重要目標。少年偏差問題並非控制少年個人就能解決的，而

是應通盤地改善社會環境，如充分的教育、適當的居住處所、醫療照顧、失業率

的降低、預防兒少虐待及疏忽、禁止濫用藥物等，這才是根本解決之道。（趙擁

生，1997：473-500）少年司法體系及服務體系應透過少年法及少年福利法的界

定而有更明確的分化，少年法（Delinquency Law）是透過少年法庭處罰觸犯法

律的青少年累犯、重犯的青少年。而少年福利法則是接受較輕度的問題少年，處

理那些需要保護即被疏忽的少年。我們應常檢視這兩個體系是否有混雜的情形，

如少年事件處理法是否會將輕度問題的青少年過渡地處罰而被濫用？少年法庭

是否應該全面改革？是否應有更多的案件轉介到社會福利機構，來由社會工作人

員處理較適合？社會福利體系是否對青少年的服務亦偏向懲罰，輕易地將少年轉

介到司法單位？（David Musick, 1995:274）而對於司法體系，有些學者更明確地

指出，1.監禁機構應只收容那些重犯少年，其他少年則應盡量留在社區方案中。

2.對犯罪前少年之處遇應做個別式處遇，推行區域防制方案。3.對於判決前之少

年，應盡量予以轉向。4.對於判決後的犯罪少年則應多用保護管束、社區處遇方

案及假釋。（Richard J.Lundman,1993:243-257）今後我國少年犯罪矯治思想應與

少年福利思想結合，多以社區處遇方式及各種取代方式替代監禁刑，少年司法體

系之少年法庭法官也應具有將少年判決交付福利機構處遇的裁量權，如此兩個體

系才可能相互交流。（趙雍生，1997：497） 

 

參、青少年安置服務的現況 

 青少年階段是人生發展的重要階段，直此階段的青少年個體不緊要適應生理

上的許多明顯變化，而且要完成許多社會心理發展上的要求，青少年常常需面對

成長和適應上的問題與困難。在美國社會工作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Social 

Work）提出青少年之問題與議題計有：1.離家與無家可歸，2.中途輟學，3.未婚

懷孕，4.自殺，5.藥物濫用，6.犯罪，7.酗酒，8.失業等等，根據調查顯示，在犯

罪青少年中以國中肄業佔有最高的比例，並且年齡有下降的趨勢，可見青少年問

題的產生與學校、家庭、社區和社會均有密切的關連性，因此，如何針對青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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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重點加以針砭，其實施應由家庭、學校、及社會各方面密切配合，青少年

教育體系、福利體系以及少年偏差行為的矯治體系應努力摒除本位主義如何做系

統的規劃，建立青少年輔導與服務的完整體系，以期有效防範問題，促進青少年

身心的正常發展，進而避免各自為政形成教育、社會福利、治安司法等處理程序

上的困難。 

自少年福利法、兒童福利法及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訂頒後，對於兒童

及青少年之照顧與保護逐漸形成，然就嚴重行為偏差，適應困難或依法保護之對

象等等有其學習上、生活適應上的問題，直接輔導其返回一般學校就讀會發生不

適應性，為協助其順利就學，需有中途學校以提供其調適機會，俾便返回主流學

校繼續就學，故由教育單位規劃多元模式順應不同需求的青少年學習，並提供彈

性師資、課程，以銜接基礎教育。再由社會福利機構支援住宿服務，提供安置保

護、輔導等服務，透過社政與教育單位共同合作，協調溝通，以達到青少年保護、

照顧、教育與輔導之責任。 

一、中途學校設置類型之分析 

「中途學校」（Half-way School）這名詞，首次出現在法律的規定上是在「兒

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第十四條規定：「教育部與內政部應於一年內聯合協

調省市政府籌設專門安置從事性交易之兒童或青少年之中途學校，安置與保護並

提供特需教育予需要特殊關懷之學生」。依此定義的中途學校主要是以協助從事

性交易的青少年為對象。此外教育部於民國 88 年所頒布「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

學生通報及復學辦法」中第十條規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對國民小學、國民中

學中輟復學生不適應一般學校常態教育課程者，應設多元型態中途學校或班級，

避免學生再度中輟」（教育部，1999）。而依此規定教育部所稱的中途學校是以中

輟生為對象。中途學校所服務的對象相當廣泛，廣義來說，如嚴重的適應困難、

在學業成績落後、經常缺課、行為偏差學生、短期內不適宜接受學校正規教育者、

由一般正規學校（regular schools）休學或退學的學生、亦或有家庭遭遇變故、特

殊個案等都是中途學校收容的對象（鄭崇趁，1997；王恩祥，1999）。中途學校

之理念，旨在提供「中途教育」，使這些特別的青少年有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

故只要能夠協助不適合受正規學校的青少年，繼續其教育的安排，均可稱為「中

途學校」。 

其實，有關國內外中途學校的設置，使得教育變得更多元化，由政府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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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民間單位參與設校，讓青少年學生除了可進一般正規學校外，也有另一類可以

選擇受教育的路。Raywid（1994）指出這種另類學校有三類型：（Cheryl,1998；

Joseph,1998） 

（一）自願參加學校：此型態較為普遍，學生有參與選擇的機會，有特定

主題或滿足學生的教學策略，例如某一所學校以音樂為重點，另一所則以數理為

特色。 

（二）最後機會（last chance）方案：提供被一般正規學校系統退學的學生，

這類學校著重學生行為修正，較不強調學業上的表現要求。 

（三）中途學校：提供給需要矯正、中途輟學或在社會及情緒不適應的學

生。此類學校提供學校適應與社會技巧的修正方案，能運用社區資源，處遇結束

後學生可再回一般正規的學校。 

在我國所設置的中途學校應可歸納在第三類型之中，提供給需要矯正、中

途輟學或在社會及生活不適應的青少年，著重於不能適應正規教育的學生，能先

於中途學校接受轉銜教育，待恢復良好適應後再回到正規學校中就學。類似中途

學校的設置，提供青少年所需的安置照顧服務，例如在鄰近的香港則是將中途學

校稱為群育學校（school for social development），係為情緒困擾或行為偏差等發

展障礙，而未能在一般學校教育中獲益的青少年，提供教育與輔導服務，故其設

置理念在於彌補家庭教育或一般正規學校教育的不足，針對學生個別的需要，提

供學生所需的教育，這種安排係屬過渡性質，學生只是短暫離開原有家庭或學

校，最後目的仍要回歸原有的家庭及主流學校（劉寶貴，2000）。因此，中途學

校的設置是以高危機青少年對象為主，所招收的學生應包括中輟生或有中輟之虞

的學生，另外包括家庭變故、有嚴重適應困難、性格或行為偏差、藥物濫用、違

反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而需要特別保護者或其他經鑑定需要接受中途教

育的需求者等（鄭崇趁，1997； Castebrry & Enger，1998；王恩祥，1999；蔡德

輝、吳芝儀，2000）。目前香港有七所群育學校，其中六所附設由社會福利署資

助的宿舍服務，為適應困難或有行為問題的青少年提供學習機會、住宿安置服務

及輔導服務。（張婌文，1998） 

 

二、我國中途學校設置類型 

根據民國 88 年公佈「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籌設中途學校實施要點」規

第 8 頁 



定，我國之中途學校概分為獨立式、資源式、合作式及學園式等四種中途學校，

分述如次： 

1.獨立式：係指在一般學校中獨立設置之類型，以分班、分部、分校單獨設

置之學校。提供學生住宿、膳食、另類教育課程及輔導服務。目前全國第

一所獨立式的中途學校成立於高雄楠梓，於民國 89 年 10 月招生，對象初

期以遭受性侵害之少女為主。在招收對象上，主要定位在三大類，包括不

幸受害學生、行為偏差和適應不良學生以及法定裁定保護安置的學生。 

2.資源式：此照特殊教育資源班方式設置的中途班，提供另類教育課程及輔

導措施，必要時也提供膳宿服務。 

3.合作式：是指教育單位與社會福利機構合作，由學校派教師至福利機構內

開班授課，提供教育及輔導服務。 

4.學園式：由政府與民間宗教或公益團體合作，安置學生於學園內，藉由社

會資源之力量，改善學生行為問題。 

 

茲以台北市為例進一步說明所設置的中途學校情形，如下： 

（一）資源式中途學校：由台北市政府教育局主辦，台北市各國中小學承

辦。 

1.緣起：教育局針對中輟生的安置復學，考量學生學習權益及學校學習適

應，鼓勵學校發展設計多元、彈性、適性的教育活動，提供學生正規學制

課程外的學習機會。 

2.目標：輔導國中階段學習及生活適應困難的學生，規劃多元化潛能開發教

育活動，以達學生適應性之身心發展，並鼓勵其學習興趣，避免學生發生

中途輟學。 

3.對象：輔導生活適應困難、中輟復學生、行為偏差等學生。 

4.實施方式： 

（1） 採用部分時間抽離式的彈性上課，配合義工、社區人力資源的投入，

提供多元適性的課程，並結合校內學習困難資源班或協同校際合作辦

理。 

（2） 配合個案診斷及輔導、教學研討會、專案督導研討會、校外教學、親

職教育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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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式中途學校：由台北市社會局、教育局主辦，天主教善牧社會

福利基金會萬華少年服務中心負責承辦，參與協辦的學校有大理國中、雙

園國中、萬華國中、龍山國中。 

1.緣起：萬華少年服務中心為提供萬華地區的青少年外展服務，主要的工作

任務是透過外展工作與各種配套計劃，針對處在危機中的青少年提供各種

適當的服務，並以防治犯罪為目標。中心於民國八十七年三月起，配合街

頭外展工作開辦「多元性向發展班」，主要幫助萬華地區中輟的國中少年復

學或就業。 

2.目標： 

（1） 提供中輟青少年—個安全的生活空間，培養其規律之生活作息，增強

其生活管理能力。 

（2） 透過個別課業輔導，針對少年個別差異性，協助少年學習各種必備知

識。 

（3） 透過個案工作及團體輔導，協助少年探索自我、生涯規劃，引導其多

元性向探索及發展，協助其復學，參加技術訓練或就業準備，穩定其

生活，促其回歸主流。 

（4） 藉班級輔導之課程，增強中輟少年與他人之正向人際互動功能。 

（5） 結合社區資源，共同預防萬華地區中輟學生犯罪。 

3.對象：居住萬華區及大同、士林、北投區之國中輟學少年，經訪視評估適

合參與本方案且有意願者。 

4.實施方式：分適應期、發展期、回歸準備期等三階段進行。 

（1） 適應期：以社團方式進行，協助青少年建立規律的生活作息，並結合

戶外參觀，以增廣學員之視野。 

（2） 發展期：開設多元課程，包括：邏輯與數學、音樂、肢體、語言、內

省、空間、人際等課程及班會，培養成員的興趣，並增加其學習成就

及學習與他人正向人際互動。 

（3） 回歸準備期：銜接一般教育，分為升學組（國一、國二生）及技職組

兩組上課，協助成員做好復學、職訓及就業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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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園式中途學校： 

[白毫學園] 

1.緣起：民國八十四年，白毫文教基金會與台北市教育局合作成立白毫學

園，提供台北市國中輟學青少年一個過渡的、短期的學習環境。由於對中

輟生輔導成效受社會各界之肯定，繼台北市後陸續與高雄、台中、南投等

縣市教育局及台中、南投地方法院和白毫禪寺一同合作，安置學校生活適

應不良的中輟學生及法院之保護管束的國中青少年。 

2.目標： 

（1） 藉宗教慈悲勸善之念，協助青少年心理建設，輔導其養成正確及良好

的生活態度，重建青少年積極人生觀。 

（2） 利用個別化輔導方式及清靜優美之環境下，提供青少年發展潛能及彈

性教育，再塑其自我概念。 

3.對象： 

（1）台北市、台中縣、南投縣之國中青少年學校生活適應困難或中途輟學

學生（但限男生），並經家長（含法定監護人）同意者。 

（2）台中、南投地方法院少年法庭裁定保護管束之青少年。 

4.實施方式： 

（1）「預修體驗親子活動」階段：學校通知學生親自往白毫學園參加預

修，以了解禪寺生活情形，家長（或法定監護人）需陪同參與，視學

生適應狀況，並經白毫學園同意後，繼續留園正式就讀。 

（2）「入園學習」--正式課程階段：除學園中課程外，視學生之個別情形

安排個別化學習，包括生活美育及體能課程，並配合社區學校資源，

進行技藝訓練教育，以啟發學生學習動機為優先。期滿後返校復學，

視學生需求得繼續申請繼續入園。 

（3）期滿後返校復學，或視學生需求得繼續申請繼續入園，即學期結束，

返回學校或畢業。 

 

[社區少年學園]  

「社區少年學園」由台北市政府社會局、教育局指導，台北市基督教教會

聯合會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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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緣起：旨在提供中輟青少年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並培養其規律之生活作

息，引導中輟青少年尋找生活目標，協助其回歸主流教育生活。在重返國

中校園生活之前有一系列準備與銜接之輔導課程，針對學校適應不良的中

輟青少年，結合其他社會資源合作，提供職業訓練教育並開發中輟青少年

庇護工廠。以期穩定中輟青少年的生活，預防其產生犯罪行為外，更積極

提供多元且個別需求性的發展機會，增強青少年有適當的生活適應。 

2.目標 

（1） 提供中輟青少年發展性與教育性的社區照顧服務，藉由教學課程安排

給予青少年一個安全的生活及學習空間，培養其規律之生活作息，加

強其生活管理能力。 

（2） 結合社區資源，根據青少年個別需求，引導中輟青少年多元性向的探

索與發展，協助其復學、參加職技訓練或就業準備，穩定其生活，促

其適應生活。 

（3） 藉班級的團體輔導與個案輔導，增強中輟青少年與他人的正向互動能

力，並建立其家庭、學校、社區之支持管道，預防中輟青少年產生犯

罪行為。 

3.實施方式 

（1）與學校社區協調方面：拜會訪談、協調議會、建立通報系統、舉行行

政會議。 

（2）社區學園中途班：包括 

興趣團體班：例如電腦班、籃球班、戲劇班、街舞班。 

通識教育班：例如自我肯定與情緒管理團體輔導、生活應用。 

轉銜教育班：例如生涯規劃團體輔導、職業試探、技藝學習。 

（3）個案輔導方面：個案認輔、與學校及社區單位建立聯繫體系、舉行個

案研討會。 

（4）需求評估研究：個別訪談中輟青少年、調查其需求，進行研究分析報

告。 

4.實施對象：面臨中輟危機或已中輟之青少年（男女少年不限），以學籍設

於信義區及松山、內湖、南港區之國中生為主；設籍北市其他行政區之學

生則視狀況另行考量，一律由合作學校輔導室轉介至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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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愛之旅中途學校] 

由教育局與台北靈糧堂於 89 年 9 月開辦，以招收大安區及文山、中正、

中山區之中輟青少年為優先，待實施後倘有餘力再依序擴及北市、縣及其他

地區。請轉介學校於開學前二至三週提供轉介名單，先由中途學校輔導員進

行家庭訪問，由家長（或法定監護人）陪同青少年接受面談、心理測驗及評

估，通過後即進入為期兩週的緩衝期，緩衝期過後再家長、學生及中途學校

共同評估同意，即可正式入學。進入中途學校後分適應期、輔導期、銜接期

三階段，由台北靈糧堂提供心理重建、藝能、休閒及生活輔導等課程。一年

期滿後，視適應情形協助其順利返回學校繼續就讀。 

綜上所述，我國設置的中途學校類型中，主要是由教育單位及社會單位指

導或主辦，由其服務內容而言不論是獨立式、資源式、合作式及學園式部分有包

含安置性的服務，主要的服務對象也多有地域的限制考量並非全面性的，而包括

不幸受害青少年、從事性交易之不幸少女、國中階段行為偏差和適應不良青少

年、以及法定裁定保護安置的青少年為主。 

 

肆、青少年安置服務模式----設置多元模式的中途學校 

根據教育部在召開『中途學校設置溝通協調會』中曾參訪廣慈博愛院婦女職

業輔導所、台灣省立仁愛習藝中心、台灣省立雲林教養院後，將此三處由教育單

位與社福機構合作方式，作為『中途學校』多元模式之一種，以安置、照顧、保

護、教育等提供服務，計畫提昇師資並充實應有之設施。另在台北市婦女權益促

進會也曾提案『請教育局聯合社會局共同設置中途學校，以專門安置從事性交易

或其他中途輟學之兒童少年』。（張婌文，1998）以法源而言，在民國八十四年八

月公布實施的『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教育部與

內政部應於本條例施行後一年內，聯合協調省（市）主管機關共同設置專門安置

從事性交易之兒童或少年之中途學校』。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法院依審理之結

果，認為該兒童或少年有從事性交易者，除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外，法院應裁定將

其安置於中途學校施予二年之特殊教育、、、』。第三項裁定安置於主管機關委

任之兒童福利機構、少年福利機構、寄養家庭或其他適當醫療、教育機構之兒童

青少年，難以回歸正規常態教育機構之實際情形，則可就中途之家與所轄學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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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構合作式中途學校。這種少年安置照顧服務模式，以台北市的經驗實施情

形，其服務對象包括有：1.凡本市十二～十八歲無工作能力之少年，因家庭發生

重大變故致無力撫養者。2.或父母有虐待、押賣、遺棄、強迫從事不正當職業或

濫用親權致少年生命、身體、健康受到傷害。3.遭遇其他不幸急需短期安置者。

4.從事性交易或有性交易之虞者。5.不服教養管理滋生事端者。6.品行頑劣浪蕩

成性者。其安置方式有四，分述於次：（張婌文，1998） 

一、機構安置 

1. 育幼院兼少年保護機構—— 

育幼院原以收容棄嬰孤苦無依、被遺棄的兒童、少年為主。在政府執行兒

童、少年保護安置工作之後，育幼院因場地、人員、服務等現有設施，以及社會

轉型下，受虐的兒童、少年增加，加入兒童、少年保護的行列，收容不幸的兒童

少年。包含公立、私立育幼機構共九家。 

2. 公立收容教養機構—— 

指政府所辦理的少年保護安置機構，現階段以收容有性交易或有性交易之

虞之少年，經司法裁定不宜責付其法定代理人而責付主管機關之少年，具有安

置、輔導、保護、收容、教養、監護等功能之緊急、短期、長期、安置機構。 

二、中途之家 

1. 個案委託—— 

民間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所辦理的少年保護安置機構、政府以個案委託方

式，委託收容、安置。計有：善牧、勵馨、修緣、慈懷園、芥菜種會等五個

單位。 

2. 公辦民營—— 

政府提供房舍、設施設備等硬體，委託財團、社團法人或基金會辦理收容

安置業務。目前計有松德少年庇護中心一家。中途之家均以小型社區化機構為

主，大多以保密方式在住宅區中設置，主要目的為協助少年日後能在社區中生

活，大部分男、女分開收容。 

三、家庭式照顧 

寄養服務—— 

提供不幸少年獲得替代性、暫時性的家庭照顧，目前委託世界展望會辦理

寄養服務，並辦理寄養家庭之開拓。在寄養期間，分別由世展社工員就兒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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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及寄養家庭之生活適應、心理復健、醫療…進行輔導，社區社工員進行家庭復

健並運用個案研討方式進行評估，以協助兒童、少年作返家之準備。 

四、獨立生活方案 

對國中畢業或十六歲以上具工作能力之受保護少年、無寄養家庭或適當機構

可收容或即將離開機構，經評估不宜返家或無家可返者，提供生活費、學費、職

訓費、薪資補助、健保費等以培養其獨立生活能力，以便適應即將面臨之社會生

活，並有社工員負責追蹤輔導服務。 

上列安置之兒童、少年，如屬國民義務教育年齡，均運用轉學籍不轉戶籍

方式，於安置處所在地之學區就讀，如屬高中職則依其錄取學校，通勤上學。 

接下來就以公設民營性質，委託宗教團體設置的『松德少年庇護中心』為例，說

明少年安置照顧模式的案例分析。 

（一）服務對象 

1. 十二歲至十八歲之少男。 

2. 受虐待、被遺棄、流浪、家庭重大變故等。 

3.  行為偏差者。 

（二）個案來源 

1. 由社會局各直接服務之社會福利服務中心評估有安置之必要，且由少年福利

科審核通過者。 

2.個案統一由社會局轉介。 

（三）機構性質 

1. 係公設民營性質 

由政府部門提供硬體房舍及設施設備。 

另給予專案行政費（內含人事費）、安置費、其他（含醫療、心理輔導、學用

品…等）等費用。 

2. 開放式之中途之家。 

3. 少年就讀中心所在之轄區國中、國小學校。 

主要提供一溫暖保護處所，使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受虐、父母無法管教、

行為偏差或遭受其他不幸需短期安置之少年，得到適切的照顧，並培養正確人生

觀及價值觀，以預防少年問題的發生。 

（四）機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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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佛教慈悲濟世的精神（註：受託單位係佛教團體）關懷受保護之少年，並

透過教育給予正確指導。 

2. 建立青少年福利服務網絡，以提供可運用之社會福利資源。 

3. 提供多元教育及學習，以協助參與團體、學校、家庭生活。 

如辦理系列活動，藉由參訪、營隊、郊遊等，適時教育來啟發少年之正確價

值觀。 

（五）服務內容 

1. 提供青少年家庭式的的生活及輔導。 

2. 由社工人員負責青少年接案會談、安置、輔導、評估、提供生涯規劃。 

3. 藉佛教之心靈教育啟發循序改變青少年個人心性，使其有明辨是非、善惡之

能力，並訂有日常作息的規範。 

4. 因應青少年個別需求，提供心理、行為、課業輔導等等服務。 

5. 提供青少年成長團體，協助建立人際關係技巧，價值澄清，增強問題解決能

力。 

6. 社工人員與社區社工及社政科室業務承辦員密切聯繫，針對個案問題，溝通

共識，並與學校保持聯繫，掌握青少年狀況。 

 

伍、結語 

英國學者 Burns, Gregory 和 Templeman（1980）認為以安置服務作為處遇

青少年問題的方式，通常基於兩種處遇理念：一種可稱之為積極式安置照顧

（positive residential care），是指青少年安置照顧的服務方式，認為採取集體留宿

式的場所，能提供別處無法提供的干預做法，並且較為安全，讓工作者易於掌控

青少年，使密集式的處遇做得以順利進行。 

第二種理念為消極式的安置照顧（passive residential care），是指某些青少年

需要被保護，以免受到家庭或社區壓力甚或是社會負面之影響。這種理念特別是

針對行為偏差的青少年們，由於他們的家庭或整個社區或社會，都認為青少年的

偏差行為已造成對社會潛在的傷害，因此應該將他們隔離，提供適度協助，以同

時保障青少年及整體社會的安全。（張紉，1999） 

提供安置服務者無論採用上述何種理念，其實都已指陳出青少年之所以會

被安置，通常是因為其有困擾問題或是被視為難以管教的青少年，而「安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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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提供另一種形式的「軟性留置」（soft detention）場所，使青少年的行動得以被

適度限制並容易被監督與輔導。然而社會福利的理念中，安置服務通常被視為是

一種「暫時性」的家庭，因此其屬性定位在於為一種暫時性家庭的社會制度，目

的是在青少年家庭有危機時，暫代家庭功能並協助原有家庭的功能發揮。以這種

福利屬性為出發點，安置性福利服務項目的規劃，就應以恢復或重整家庭功能為

導向。因此安置服務在這福利理念下，如何兼具不同家庭角色應有的福利意涵及

屬性，也成為另一種值得探討的議題。而就司法體系而言，當時「少年事件處理

法」雖然強調是以保護少年的觀點進行修法，在少年偏差行為的矯治輔導處遇面

上，則以精神性的轉向觀點，進行實質上的社區轉介工作。所以保護處分中，增

加轉介少年至適當福利機構安置教養，然而此種轉向的安置服務，純粹由司法單

位為主體來思考，加上對福利體系運作不十分了解，尚未能有效協調教育單位及

福利機構共同設計可行方案。因此所規範的安置服務本質上仍是偏向消極處遇理

念，以司法取向採用社會控制手法，限制青少年的偏差行為，對於相關福利服務

則少有規範（郭靜晃、黃志成、劉秀娟、胡中宜，1998）。 

綜合看來，國內積極以安置服務做為少年保護知措施，也許本意是基於「保

護少年」之福利思潮，但呈現於制度體系的設計上，仍多落入強制性或隔離性的

做法。因此對青少年以安置方式執行福利服務時，安置本身呈現的到底是一種保

護或是另一種形式的強制收容手段，對如何整合青少年教育、福利及司法力量，

共同協助防制青少年問題的發生，仍需有很大的關注與努力的空間。 

 
附註： 

附一：青少年相關法令所規範之安置服務對象及類型 
法     令 對 象 安 置 類 型 

少年福利法 
 

1.家庭變故者 
2.受虐待者 
3.受惡意遺棄者 
4.受押賣者 
5.被強迫、引誘從事不正當職業

行為者 
6.從事賣淫或營業性猥褻行為

者 
7.不服教養管理滋生事端者 

1.寄養親屬家庭 
2.寄養家庭 
3.公私立少年收容

教養機構 
4.少年福利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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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品行頑劣浪蕩成性者 
兒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 
 

1. 從事性交易或有從事之虞者

2. 從事性交易者安置於中途學

校但有罹患愛滋病、懷孕、

外國籍、來自大陸地區、智

障等情形者之一除外需另行

安置或適當處遇 

1. 關懷中心（提供

緊 急 庇 護 、 諮

詢、連繫或其他

必要措施） 
2. 緊急收容中心及

短期收容中心 
3. 中途學校 
4. 其它適當場所包

括：兒童福利機

構、少年福利機

構、寄養家庭、

醫療或教育機構

少年事件處理法 
 

1.不付審理之轉介處分者 
2.接受保護管束之保護處分者

3.裁定交付安置輔導者 

適當之福利機構或

教養機構 

 
 
附二：中途學校的設置現況 

 
設置類型 學校或社會福利機構名稱 對象及內容 

獨立式 高雄楠梓中途學校 89 年 10 月初期以遭受侵害

之少女為主。 
以後招收學生主要定位在

三大類，包括不幸受害學

生、行為偏差和適應不良學

生、以及法定裁定保護安置

的學生。 
嘉義縣立民和國中 
台南縣立永仁國中 
台北縣立平溪國中 
基隆市立大德國中 

提供住宿服務 資源式—慈輝班 
 

台北縣立江翠國中 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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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立雲林教養院 
雲林縣立東明國中 
雲林縣立僑真國小 
省立仁愛習藝中心 
新竹市成德國中 
台北市廣慈博愛院婦女職業

輔導所 
台北市塯公國中 
台北市永春國小 

以法院裁定為原則，提供師

資，安置從事性交易之不幸

少女 

合作式 

多元性發展班 1.87 年 8 月台北市政府教育

局與善牧基金會萬華少年

服務中心合辦。 
2.服務地區限萬華、大同、

士林、北投區青少年。 
白毫學園 84 年 8 月台北市政府教育局

與白毫禪寺合辦。 
信義區社區少年學園 1.88 年 8 月台北市基督教教

會聯合會主辦。 
2.服務地區限信義、松山、

內湖及南港區青少年。 

學園班 

青少年愛之旅中途學校 1.89 年 8 月台北靈糧堂主

辦。 
2.服務地區限大安、文山、

中正、中山區青少年。 
本表資料來源：修正整理自賴秀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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